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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涉犯

貪污治罪條例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

檢察官搜索住家後，於住處跳樓身亡。究王

聖文是以死明志、畏罪自殺或有其他自殺原

因？新北市政府及檢方等相關單位對於此自

殺案有無適當處理方式？中央及地方政府對

於自殺防治之成效如何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

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 

有關「據悉，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涉犯

貪污治罪條例，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搜索

住家後，於住處跳樓身亡。究王聖文是以死明志、畏罪

自殺或有其他自殺原因？新北市政府及檢方等相關單位

對於此自殺案有無適當處理方式？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於

自殺防治之成效如何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」一案，經

調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新北地檢署)、臺灣

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桃園地檢署)、新北市政府地

政局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政風處、

衛生福利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、中華電信股份有

限公司等機關(構)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(下同)106年4月13

日通知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前副局長王聖文之配偶李○○

以證人身分於同年5月5日來院協助釐清案情(其於106年

4月24日來函表示因故未便到場)、107年1月25日詢問新

北市政府(由副秘書長邱敬斌代表)及所屬地政局、政風

處、工務局等主管人員。業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

臚述如下： 

一、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因涉嫌違反貪污治

罪條例，經法務部廉政署取得法院核發搜索票後，於

106年2月21日上午6時至其住處進行搜索並扣押物件

，執行過程查無違失情事。王聖文當日先書寫遺書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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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，記載：其沒有拿錢，但其造成親友同事蒙羞及數

不清麻煩，為了不想讓家人被異樣眼光看待及忍受司

法程序折磨，故選擇自我了斷等語，嗣於下午跳樓自

殺死亡。王聖文之配偶於刑事案件訊問時稱：王聖文

被搜索時態度很帄靜，被搜索後曾撥打數通電話，知

悉同仁、朋友、學弟也遭搜索、扣押、約談或帶走，

有一搜索狀上面記載對其行賄，情緒變得很激動，很

不能夠接受等語。參以新北地檢署雖以王聖文死亡為

由做成不起訴處分，但廉政署曾移送王聖文涉嫌多項

圖利罪行一節，應認係因不願忍受司法訴追圖利罪嫌

而自殺。 

(一)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項規定：「對於被告或犯罪嫌

疑人之身體、物件、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，

必要時得搜索之。」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：「

搜索，應用搜索票。搜索票，應記載下列事項：一

、案由。二、應搜索之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

之物。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，得不予記載。

三、應加搜索之處所、身體、物件或電磁紀錄。四

、有效期間，逾期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

票交還之意旨。」第128之2條第1項規定：「搜索，

除由法官或檢察官親自實施外，由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。」第131之1條規定：「

搜索，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，得不使用搜

索票。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，並將其同意之意旨

記載於筆錄。」第133條第1項：「可為證據或得沒

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」第136條第1項：「扣押，除

由法官或檢察官親自實施外，得命檢察事務官、司

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。」第139條第1項：「扣

押，應制作收據，詳記扣押物之名目，付與所有人

、持有人或保管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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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根據新北市政府所提供之人事基本資料，王聖文係

82年6月12日初任公職，於原臺北縣板橋地政事務

所擔任課員，嗣後歷任原臺北縣政府地政處課長、

地政事務所主任及改制後地政局專門委員，102年1

月16日升任地政局主任秘書，104年3月13日升任地

政局副局長，於新北市政府服務超過20年，服務期

間成績良好。 

(三)據新北地檢署函復本院資料，法務部廉政署(下稱廉

政署)因王聖文與數名建商間有異常大筆資金往來

，經該署對相關人等實施通訊監察蒐證後，認為王

聖文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、第5條第

1項第3款、第6條第1項第4、5款之違背及不違背職

務收受賄賂與圖利罪嫌，為保全與受賄有關之證據

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22條、第128條、第128條之1

規定，於106年2月16日向新北地檢署及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(下稱新北地院)聲請核發搜索票，預定自106

年2月20日上午6時30分起至106年2月22日下午5時

50分止，針對王聖文及相關涉案人員執行搜索，旋

經新北地院核准並核發106年聲搜字000424號搜索

票。 

(四)復據新北地檢署及新北市政府查復，廉政署執行人

員(廉政官)於106年2月21日上午6時許，至王聖文家

執行搜索。搜索時，出示搜索票予受搜索人王聖文

及其配偶李○○，告知係依據新北地院所核發之搜

索票執行搜索勤務，案件尚在調查、釐清中，若有

需要再請其等配合說明，並依規定告知其等權利、

義務。搜索當時除王聖文外，其配偶李○○亦在場

陪同，該署並依規定錄影。當日扣押物品包括與案

件有關之王聖文持用手機、銀行存摺、土資場投資

契約書等物品，並依規定留存扣押物品收據及目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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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予王聖文。王聖文案之搜索於當日上午8時35分

結束。接著上午9時30分許，持該署公文至該府調

閱相關局處資料，陸續傳訊被告、證人及函調相關

案卷資料查證釐清，並依案件查證之進度及必要性

，由廉政署通知李○○以證人身分至該署製作筆錄

。同年2月28日再至地政局搜索王聖文辦公室，扣

押相關物件計有23項。 

(五)王聖文於遭搜索後即先致電地政局表示家中有事臨

時請假，另告知手機收訊不良暫勿撥打。同日下午

，時任該府地政局政風室主任郭○○(現任工務局政

風室主任)告知該局局長，王聖文疑遭司法機關實施

強制處分，該局局長即指示時任主任秘書黃○○ (

現任副局長)撥打王聖文家中電話(下午3時35分許)

表達關切，王聖文表示上午住家甫遭廉政署搜索，

因心情不佳，需請假數日沉澱思考，俟銷假上班後

再向局長報告。惟下午3時58分，桃園市政府消防

局大有分隊即接獲民眾報案王聖文倒臥桃園市住

處路邊，經該分隊派遣救護車將其送至臺北榮民總

醫院桃園分院(下稱榮總桃園分院)急救無效，於下

午4時15分宣布死亡。 

(六)據桃園地檢署查復，該署接獲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

園分局通報王聖文死亡相驗案，指派主任檢察官率

當日外勤檢察官、法醫及書記官於隔(22)日上午9時

許，抵達榮總桃園分院進行相驗程序，就王聖文配

偶李○○製作相驗筆錄，於同日上午10時5分許完

成相驗程序。據桃園地檢署表示：依該署偵查及相

驗結果，認為王聖文死亡之原因，係自其住處內之

主臥室露臺高處墜落，頭頸胸腹四肢鈍創、血胸併

顱內出血，造成低血容積性休克而死亡。另王聖文

於生前在其住處內留有遺書2紙，表明輕生之念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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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經其配偶李○○證述該遺書確為王聖文筆跡，且

依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大有分隊隊員之證

述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之職務報告，以及該署相驗

屍體證明書、檢驗報告書、相驗筆錄及現場照片暨

監視錄影器影像翻拍照片，認王聖文死亡方式為自

殺，並無他殺嫌疑。經該署向王聖文家屬提示其死

亡之相驗結果，告知王聖文死亡原因後，其配偶李

○○對王聖文從主臥室露臺高處墜落及死亡原因

並無意見，亦無懷疑他殺或有負刑事責任之人，故

對王聖文死亡案並未另案偵查等語。  

(七)據桃園地檢署針對王聖文死亡相驗時，其配偶李○

○之訊問筆錄所載，王聖文於廉政署搜索過程中，

態度也很帄靜，對話也都是一般對話，沒有很激動

。搜索結束時，王聖文向廉政署抄錄幾個電話，作

為聯繫之用，並以家裡和公共電話聯繫。惟李○○

表示：「他在打電話之過程中，他情緒越來越低落

，他本來認為是趕件事情，他打電話給同仁，才知

道同仁也遭搜索約談，他覺得是否有其他事情，所

以他又聯繫其他人，之後跟我說，他聯繫結果他的

朋友和學弟，都有遭到搜索被扣押被帶走，他說還

有一個地方之搜索狀上面寫對他行賄，這時候他情

緒就變得很激動，他很不能夠接受」等語。另王聖

文遺書內容，雖表明未拿李大哥、○○的錢，但亦

表達其行為而造成妻女、父母、兄姊及同事們的困

擾、蒙羞；不想讓妻女一起忍受司法程序的折磨，

唯有自我了斷，才能終止這一切等語。  

(八)據新北地檢署表示，因王聖文業已死亡，依刑事訴

訟法第252條第6款規定：「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

，應為不起訴之處分：被告死亡者。」故對其為不

起訴處分等語。惟依該署不起訴處分書(106年7月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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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106年度偵字第6969號、第9266號、第12071號、

第18439號、第20166號)記載，廉政署移送及該署檢

察官簽分意旨明載王聖文涉犯圖利罪之行為如下

：1.仲介新、泰塭仔圳地區市地重劃區(下稱塭仔圳

重劃區)土地買賣獲取佣金新臺幣(下同)257萬5,000

元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於主

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。2.仲介塭仔圳重劃區土

地買賣獲取佣金200萬元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

第1項第4款之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。3.

投資李○○所購塭仔圳重劃區土地，涉犯貪污治罪

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

物罪嫌。4.仲介央北區段徵收案土地買賣獲取佣金

184萬9,329元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

款之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。5.以配偶名

義出資，借張○○名義，與張○○等人共同購買央

北區段徵收案土地。6.催請新店地政事務所加快審

辦分割共有物案件，使土地共有人減省約2,636萬餘

元，自己減省購地成本約174萬元，涉犯貪污治罪

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之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

圖利罪嫌。7.洩漏及交付因業務而知悉之文書、消

息及個人資料予不動產開發業者，涉犯刑法第132

條第1項之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及違反個人資

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

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

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。 

(九)新北市政府於本院詢問時表示：「我們因為沒有調查

權，無法調查。但從不起訴處分書的內容看，應該

是確實有這樣的行為」等語。該府答覆本院詢問書

面說明則表示：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王聖文涉犯各項

情節中，有關「某建商於103年農曆過年間前往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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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家拜年，並致贈其父母各1萬2,000元、女兒6,000

元紅包」、「利用職權居間引介地主、建商與不動產

仲介業者先後買賣土地並假藉職務權力及機會或

方法，保證土地重劃及開發條件內容，促成買賣順

利成交，並藉此獲取佣金及事後入股投資土地」、「

將職務上持有金山重劃區案之尚未公開都市計畫

書圖、地籍套繪圖及重劃前土地清冊，洩漏予土地

仲介商」等行為，該府認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該

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，應負行政責任，原

擬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前段「公務員有違反本法

者，應按情節輕重，分別予以懲處」及該府員工廉

政倫理規範第19點前段「本府員工違反本規範，經

查證屬實者，依相關規定懲處」、公務人員考績法

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「帄時考核：獎勵分嘉獎、

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」，予

以「記大過1次」之行政懲處，惟依行政院與所屬

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

點第2點第2項規定，因當事人已亡故而應不予處理

等語。 

(十)綜上，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副局長王聖文因涉嫌違反

貪污治罪條例，經廉政署取得法院核發搜索票後，

於106年2月21日上午6時至其住處進行搜索並扣押

物件，執行過程查無違失情事。王聖文當日先書寫

遺書2紙，記載：其沒有拿錢，但其造成親友同事

蒙羞及數不清麻煩，為了不想讓家人被異樣眼光看

待及忍受司法程序折磨，故選擇自我了斷等語，嗣

於下午跳樓自殺死亡。王聖文之配偶於刑事案件訊

問時稱：王聖文被搜索時態度很帄靜，被搜索後曾

撥打數通電話，知悉同仁、朋友、學弟也遭搜索、

扣押、約談或帶走，有一搜索狀上面記載對其行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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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情緒變得很激動，很不能夠接受等語。參以新北

地檢署雖以王聖文死亡為由做成不起訴處分，但廉

政署曾移送王聖文涉嫌多項圖利罪行一節，應認係

因不願忍受司法訴追圖利罪嫌而自殺。  

二、王聖文於100年間任職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主任時

，曾受新北市地政士公會請託向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索

取「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土地清冊，經新

北市政府政風處登錄於廉政署「1-11職等機關廉政風

險人員名冊」，但未簽報機關首長知悉，其100年-102

年考績均為甲等，且職務於100年及102年獲調升為該

府地政局專門委員、主任秘書。再者，其自104年起

任職地政局副局長時督辦之相關業務，亦於105年12

月30日列為106年度貪瀆不法目標案源，並依廉政署

訂頒「廉政高風險人員查察行動方案」核列年度查察

目標，惟直至106年2月21日其因涉犯貪瀆罪被搜索後

墜樓死亡時止，新北市政府政風機構未曾將相關案情

簽報機關首長知悉，其104年-105年考績均列為甲等。

政風機構上開行為，除影響對其品格操守之考核與用

人之考量外，更錯失適時端正其行為之機會，新北市

政府監督亦有不周，經核均有違失。 

(一)據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查復資料，王聖文於100年間任

職該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主任時，曾受新北市地政士

公會請託向地政局區段徵收科索取「臺北港特定區

區段徵收開發案」之土地清冊(該清冊僅於淡水地政

事務所及八里區公所公開閱覽)，經區段徵收科科長

適時制止並向該局政風室反映，為加強機關風險控

管，機先採取預防作為，該府政風處爰將上情登錄

廉政署「1-11職等機關廉政風險人員名冊」，依現有

書面資料所示，該府地政局政風室並未將前揭名冊

資料簽報機關首長知悉。而王聖文不僅於同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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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日獲調升為該府地政局專門委員，更於102年1月

5日獲調升為主任秘書，且其100年至102年考績均

獲評定為「甲」等。 

(二)又該府政風處鑒於土地開發案件牽涉利益龐大，分

別於103年針對重大都市計畫、104年針對70件都市

更新案件辦理專案清查，復於105年配合廉政署辦

理「工程採購案件契約變更執行情形專案清查」將

地政局辦理之「新北市土城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

市地重劃開發工程」及「新北市新店中央新村北側

區段徵收開發工程」等2件土地開發案列為清查標

的，有關清查發現問題或爭議事項，經彙整專案清

查報告，分別於103年8月25日、104年9月4日及105

年8月24日函報廉政署，雖未能查出王聖文有涉及

不法情事，但相關報告亦未曾簽報機關首長知悉。 

(三)另王聖文負責督辦之該市「新、泰塭仔圳地區市地

重劃案」因牽涉土地面積廣大，多年來均為外界關

注焦點，該府地政局政風室為降低機關潛存風險，

於103年10月14日分析「地方人士利用人頭養地」、

「民意代表藉職權將原頇由重劃會負擔之工程轉

嫁至本府施作」、「虛報地上物查估價格以增加重劃

費用」、「民意代表藉選民服務推動公共設施或主導

開發順序獲利」等可能衍生弊端類型及各方關切情

形函報該府政風處。該府政風處表示，因掌握相當

可疑情資，爰督導地政局政風室持續蒐報違常事項

，瞭解有無不當利益輸送等語。惟該府政風機構仍

未將相關案情簽報機關首長知悉，而王聖文於104

年3月13日再被調升為地政局副局長，且其103年、

104年考績均獲評為「甲」等。 

(四)嗣該府地政局接獲王聖文督辦土地開發案件疑有弊

端情資，在交互比對前述「王聖文違常情事」及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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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局重大土地開發風險」後，始於105年12月30

日將王聖文督辦「新、泰塭仔圳地區市地重劃案」

、「新店中央新村北側區段徵收開發案」及「臺北

港特定區區段徵收案」等列為106年度貪瀆不法目

標案源，並依廉政署訂頒「廉政高風險人員查察行

動方案」核列年度查察目標，該府政風處並於106

年1月3日主動函報廉政署，經該署函示已立案偵辦

中，後續即配合相關司法偵辦作為等語。惟直至106

年2月21日其因涉犯貪瀆罪被搜索後墜樓死亡，該

府政風機構仍未將相關案情簽報機關首長知悉。其

105年考績亦獲評為「甲」等。 

(五)針對王聖文曾有不當行為遭登錄為廉政風險人員，

是否簽報機關首長知悉一節，該府政風處表示：依

廉政署相關函釋1無頇簽報機關首長，後續並隨王聖

文職務變動及該處掌握事項持續更新資料。至於人

事任用上機關首長是否頇知悉一節，衡酌前揭情事

尚無具體結果發生，且基於保障同仁權益，避免重

蹈人二時代因人事註記資料致升遷無望之憾等語

。另本院107年1月25日詢問新北市政府相關主管人

員：「王員被列管廉政風險人員，府內有誰知道？

」該府政風處答復：「我們會依規定報到廉政署。

政風處對廉政風險人員，內部有控管機制，並沒有

提報給市長知道」等語。 

(六)惟廉政署相關函釋主要在於規範各政風機構與該署

間之陳報作為事宜，雖未明確指示應簽報機關首長

，但亦無明文規定無頇簽報機關首長。且依當時法

務部編印之「政風工作手冊」（99年10月版）壹、

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二、作業要領（二）作

                   
1 指廉政署104年12月18日廉預字第10405020920號函及105年12月20日同字第10505017400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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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程序第6點規定：「各政風機構應於每年11月底前

完成機關政風狀況整體分析評估報告，1份循政風

體系陳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彙整，1份依規定摘要

簽報首長核示後，送請有關業務單位參考辦理；政

風機構應追蹤辦理情形，並得提報政風督導小組或

廉政會報等會議報告。」另法務部編訂「廉政工作

手冊」第3章亦有規定：「各政風機關(構)應於每年

年初完成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報告，併同機關『風險

事件評估表』、『風險人員評估表』及『專案稽核計

畫表』1份循政風體系陳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彙整

，1份依規定摘要簽報首長核示後，送請有關業務

單位參考辦理。」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所稱「依廉政

署相關函釋無頇簽報機關首長」等語，核與上開規

定未合。 

(七)綜上，王聖文於100年間任職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

主任時，曾受新北市地政士公會請託向地政局區段

徵收科索取「臺北港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土地

清冊，經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登錄於廉政署「1-11職

等機關廉政風險人員名冊」，但未簽報機關首長知

悉，其100年-102年考績均為甲等，且職務於100年

及102年獲調升為該府地政局專門委員、主任秘書

。再者，其自104年起任職地政局副局長時督辦之

相關業務，亦於105年12月30日列為106年度貪瀆不

法目標案源，並依廉政署訂頒「廉政高風險人員查

察行動方案」核列年度查察目標，惟直至106年2月

21日其因涉犯貪瀆罪被搜索後墜樓死亡時止，新北

市政府政風機構未曾將相關案情簽報機關首長知

悉，其104年-105年考績均列為甲等。政風機構上開

行為，不僅嚴重影響機關首長對其品格操守之考核

與用人之考量，更錯失適時端正其行為之機會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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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政府監督亦有不周，經核均有違失。  

三、王聖文長期處於工作壓力之下，且自認於本案中並無

受賄情事，卻於案情尚未釐清前，即選擇以自殺方式

自我了斷，不僅無濟於事，更徒留親友悲傷與同事遺

憾。為預防類案發生，新北市政府允宜協助所屬員工

紓解壓力，遇有問題能勇於面對，並學習冷靜思考、

理性處理。 

(一)據新北市政府表示：該府為有效降低新北市自殺死

亡率，於95年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陸續推動自

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服務、心理師駐點免費諮詢輔

導服務等重點工作。並建立事前預防、事中危機處

理及事後追蹤機制等語。 

(二)該府每年召開2次心理健康委員會及1次自殺防治跨

局處聯繫會，邀集社會局、消防局、警察局、民政

局等與各網絡單位研商自殺防治對策，並結合相關

局處加強自殺防治守門人之訓練。並結合民間資源

等辦理多元化宣導，提供民眾促進心理健康；105

年響應「世界自殺防治日」主題「聯繫、溝通、關

懷」，首度結合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及社團法人新

北市國際生命線協會，於9至10月合作辦理一系列

心靈饗宴活動。 

(三)該府於101年4月18日邀請精神料專家、販售木炭業

者、市府相關局處單位，召開自殺防治合作會議，

達成共識自101年5月1日起，首創木炭採「非開放

式陳列」販售方式。資料顯示從推動木炭非開放式

陳列後一年，燒炭自殺率下降3成。另透過跨局處

合作，結合工務局、水利局共同辦理高處跳下之自

殺防治宣導，強化高樓大廈、橋梁及醫療院所之防

墜安全，包括將自殺防治納入公寓大廈評選之加分

項目，並於橋梁懸掛轉念布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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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該府並於106年2月22日辦理「2017自殺防治趨勢研

討會」，邀請自殺防治領域之專家演講，並合四大

議題，包括「媒體效應與自殺」、「老人失智之自殺

警訊」、「自殺工具取得之限制」及「建構自殺防治

安全環境」。依新北市95-104年自殺人數相關統計資

料，該市自殺死亡率自99年起已低於全國帄均值，

並持續努力辦理自殺防治工作。 

(五)又據新北市政府(衛生局)表示：衛生局於106年2月

22日接獲王聖文自殺死亡消息，隨即於當日與桃園

市衛生局聯繫並瞭解，得知該局已依自殺關懷分案

原則，派案進行遺族關懷。另於3月10日配合地政

局人事室，派遣淡水馬偕紀念醫院具壓力與情緒管

理專長之心理師對同仁進行團體心理輔導服務，計

35人參與。 

(六)惟據王聖文之配偶李○○於桃園地檢署之相驗時之

訊問筆錄表示「王聖文工作壓力一直都很大」，且

王聖文自認於本案中並無受賄情事，卻於案情尚未

釐清前，即選擇以自殺方式自我了斷，不僅無補於

事，更徒留親友悲傷與同事遺憾。為預防類案發生

，新北市政府允宜協助機關員工紓解壓力，遇有問

題能勇於面對，並學習冷靜思考、理性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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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二，提案糾正新北市政府。 

二、抄調查意見三，函請新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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